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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颈椎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且发病年龄呈

现低年龄化趋势。自 2007 年 7 月以来，笔者以伏邪

致痹理论为指导，辨证选方联合透邪法治疗神经根型

颈椎病，收到较好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①诊断符合《颈椎病的诊断标准及

治疗原则》 [1]中神经根型颈椎病诊断标准；②病程≥
6 月；③中医辨证为阴(寒)证为主，且无明显实热证；

④无手术指征；⑤不伴有颈椎先天畸形、骨折、结

核、肿瘤；⑥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甲亢、精神

病等疾病；⑦妊娠、哺乳期妇女除外。
1.2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来自 2007 年 7 月～

2013 年 12 月本院诊治的患者，共 218 例，男 135
例，女 83 例；年龄(44.86±7.42)岁；病程(15.79±
10.15)月。病变累及单一节段者 154 例，其中 C3～4

者 18 例，C4～5 者 21 例，C5～6 者 67 例，C6～7 者 51
例；累及 2 个节段者 42 例，其中C4～5、C5～6 20 例，

C5～6、C6～7 23 例。累及 3 个节段者 19 例，其中

C3～4、C4～5、C5～6 者 5 例，C4～5、C5～6、C6～7 者 5 例。
累及 4 个节段 3 例，分布于 C3～4、C4～5、C5～6、C6～7。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116 例，男 71 例，

女 45 例；年龄(45.35±6.27)岁；病程(15.56±9.25)
月；疼痛视觉模拟(VAS)评分(7.25±1.23)分；辨证分

型：寒湿痹阻型 37 例，气虚血瘀型 18 例，肝肾两

Surg，1997，5(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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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以伏邪致痹诊治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218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116 例，按伏邪

致痹处方治疗；对照组 102 例按一般痹症处方治疗；均治疗 4 周，检测治疗前、治疗后第 1～8 周的疼痛视觉模拟 （VAS） 评分，

并取其平均值描成折线型图表，治疗后评估临床疗效。结果：VAS 评分曲线结果显示，在治疗期间 2 组的 VAS 评分平均值均有明

显的下降，但治疗组 VAS 评分下降的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停药观察 1 月内 2 组 VAS 评分均值维持在相对平稳定状态，但对照

组 VAS 评分均值明显大于治疗组。愈显率治疗组为 80.17％，对照组为 65.69％，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治疗

期间 2 组均无发生不良反应事件，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均无医源性损害。结论：从伏邪致痹论治较按一般痹证论治神经根型

颈椎病，在缓解疼痛及提高临床疗效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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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型 26 例，脾肾阳虚型 35 例。对照组 102 例，男

64 例 ， 女 38 例 ； 年 龄 (43.16±8.86)岁 ； 病 程

(14.35±10.72)月；VAS 评分(7.19±1.36)分；辨证分

型：寒湿痹阻型 24 例，气虚血瘀型 30 例，肝肾两

虚型 19 例，脾肾阳虚型 29 例。2 组患者年龄、病

程、VAS 评分、证型构成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按一般痹证辨证论治。寒湿痹阻型，

方用李氏乌头汤加减，处方：制川乌、制附子、麻黄

各 15 g，黄芪、炙甘草各 60 g，白芍、生姜各 45 g，

蜂蜜 150 g，黑小豆、豨莶草各 30 g，当归 10 g，大

枣 20 g。气虚血瘀型，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处方：

黄芪 120 g，当归尾 30 g，赤芍、地龙各 15 g，川

芎、红花、桃仁、乳香、地鳖虫各 10 g。肝肾两虚

型，方用独活寄生汤加减，处方：独活、桑寄生、秦

艽、姜黄各 10 g，防风、牛膝、茯苓各 15 g，白芍

45 g，党参、川芎各 30 g。脾肾阳虚型，方用理中

汤合肾气丸加减，处方：党参、白术、干姜、山药、
山茱萸、熟地黄各 30 g，制附子、川芎各 10 g，肉

桂(冲服)2 g，茯苓、巴戟天、甘草各 15 g。
2.2 治疗组 从伏邪致痹辨证，配合透邪法加减治

疗。中医辨证分型用药同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透

邪法中药。透邪法治疗：表证明显者，治以开表透邪

法，药选葛根、桂枝、麻黄、羌活、防风加减；寒邪

明显者，治以散寒透邪法，药选麻黄附子细辛汤加

减；正虚明显者，治以扶正透邪，药选人参、黄芪、
附子；顽固性疼痛选用虫类药、藤类药，如地鳖虫、
乌梢蛇、全蝎、蜈蚣、鸡血藤、海风藤。

中药每天 1 剂，水煎 2 次，第 1 次取汁 600 mL，

分 2 次温服；第 2 次取药汁浸泡毛巾热敷(以不烫伤

为度)疼痛处，每天 1 次，每次 30 min。疗程均为 4
周。
3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项目 ①疼痛评估采取 VAS 评分法进行。
在纸上划一条 10 cm 的横线，横线的一端为 0，表

示无痛，另一端为 10，表示剧痛，中间部分表示不

同程度的疼痛。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开始后第 1～8
周评估患者的 VAS 评分。②治疗结束后 4 周评估临

床疗效。③观察记录临床不良反应事件，检测治疗前

后血常规、肝、肾功能。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 χ2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2]结

合临床实践制订。临床治愈：原有症状完全消失，肌

力正常，颈、肩、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能参加正常劳

动和工作，随访半年未复发；显效：原有症状明显减

轻，病情程度改善 1 个等级以上，疼痛程度改善 1
个等级以上或 VAS 减少 3 cm 以上；有效：原有症

状减轻，病情或疼痛有改善，但均不显著；无效：症

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
4.2 2 组治疗前后 VAS 评分变化比较 见图 1。以

VAS 评分值为纵轴、治疗时间为横轴，分别标出治

疗组、对照组在治疗前、治疗后 1～8 周 VAS 评分平

均值，描成划成曲线表。VAS 评分曲线结果显示，

在治疗期间 2 组的 VAS 评分平均值均有明显的下降，

但治疗组 VAS 评分下降的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停

药观察1月内 2 组 VAS 评分均值维持在相对平稳定

状态，但对照组 VAS 评分均值明显大于治疗组。提

示改善患者疼痛方面，治疗组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

图 1 治疗前、治疗第 1～8 周 2 组 VAS 评分均值比较 （分）

4.3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愈显率治疗组为

80.17％，对照组为 65.69％，2 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P < 0.05)。

表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 2 组均无发生临床不良反

应事件，所有患者治疗前后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n
116
102

临床治愈

44
26

显效

49
41

有效

14
18

无效

9
17

愈显率(%)
80.17①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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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医源性损害。
5 讨论

5.1 颈椎病形成当重视伏邪致痹 首先，临床上颈

椎病多由伏邪所致，或外感反复发作，淫邪留伏于

内；或久患脾胃之疾，内生湿邪寒邪；或不良的工

作、生活习惯耗伤气血，引邪内伏；或初感治不得

法，暂时假愈，后有复发。其次，颈椎病的病情发

展，邪初在表，失治则由表入里，正虚无力驱邪外

出，邪伏于皮、脉、肉、筋、骨成五体痹，常见于颈

型、椎动脉型、神经根型颈椎病；邪伏于脏腑成五脏

痹，常见于交感型、脊髓型颈椎病。另外，名中医李

可认为，凡久治不效，反复发作的重病顽症痼疾，或

交节病作类疾病，必有六淫外邪深伏[3]。颈椎病的特

点之一是时发时止、反复发作，其原因可能是伏邪是

邪气潜藏的一种状态，它“莫名其情，莫见其形”。
局部正气虚弱是颈椎病邪伏于内之关键，至虚之处便

是颈椎病伏邪盘踞之所。伏邪存内，日久伤正，卫外

不固又易招外邪侵袭，则内外相引，互相为用，致伏

邪存内难以根除。
5.2 颈椎病伏邪致痹的特点 笔者认为，颈椎病伏

邪致痹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外邪首先侵犯太阳经

并可影响督脉，出现恶风怕冷、出汗、颈项强痛、头

颈转动受限，类似《伤寒论》的太阳表证。不同之处

在于太阳表证以内传为主；而颈椎病则以外传为主，

即主要侵犯躯干、四肢的体表经脉、肌肉关节等部

位，表现为颈项、肩臂、上肢等部位疼痛、僵硬，并

有项部转动不利、肌肤麻木等症状。②颈项部为脑髓

之门户，此处经络分布的密度最高，是联系全身脏腑

的一个枢纽。伏邪流窜或盘踞颈项部就可以出现多经

同病、表里并病。初发时多以里证为主，多数患者兼

有表证。其表证隐匿、轻微、短暂；但里证深伏。③
伏邪可因热邪失治伏里而成，但更多的是寒、湿、
痰、瘀等阴邪伏于阴分。故其表现为阴证、寒证相对

较多，阳证、热证相对较少。④既有伏邪，必有征

兆。新感引动伏邪，邪正相争而宿疾发作，显示出伏

邪盘踞的经络脏腑之征：如反复感冒、背肩部的冷痛

沉困、手足太阳经腧穴的压痛、肿胀、硬结。每感冒

一次，即有一点寒气积于体内；反复感冒，寒邪就可

能一层压一层深伏不出，从而加重病情。故反复感冒

是诊断颈椎病伏邪致痹的依据之一。⑤时轻时重，时

发时止。当正虚不足以驱邪外出或邪气相对较弱，正

邪处于一种暂时的相对平衡状态伏邪就引而不发。
5.3 从伏邪致痹论治颈椎病 李可认为，伏邪治法，

理清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因势利导，扶正气，开表

闭，引伏邪外透[3]。笔者治疗颈椎病之伏邪，尤重透

邪之法，用药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葛根治疗

颈椎病疗效独特，为必用之透邪药，且用量宜大，一

般在 60 g 以上，风寒可配桂枝、麻黄；风湿可配羌

活、防风。②透邪非独疏风解表，当知辨证变通，如

散寒透邪用细辛；扶正透邪益气用人参、黄芪；助阳

透邪用附子。③轻型颈椎病，解表仅使用 1～2 次，

待表邪解、营卫和即停用。顽固性颈椎病则属重症伏

邪，常与痰湿瘀血交织在一起，正邪交争呈拉锯战之

势，伏邪不外透，表证则不解。治疗宜“疼痛不息，

开表不止；痹证不除，透邪不休”。④伏邪非峻猛之

药不足以除之，故在辨证基础上可用一些虫类药、藤

类药入络扫荡伏邪，使伏邪无处可藏、无处可乱。
本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P < 0.05)。从 VAS 评分折线图可知：治疗组止痛

比较迅速，对照组则相对缓慢。停药观察1月内 2
组 VAS 评分均值维持在相对平稳定状态，但对照组

明显大于治疗组。故从伏邪论治颈椎病与按常规痹证

论治颈椎病比较具有一定的临床优势。但是即使治疗

组评估为临床治愈的患者，其治疗前后影像学检查也

无明显改变。笔者认为，症状和体征的消失，只能代

表颈椎病临床控制而非根治，只要颈椎影像学情况没

有根本性改善，一旦正消邪长且邪气处于相对强势，

颈椎病就会再次发作。故颈椎病的治疗要重视扶正，

针对伏邪的相关治疗要贯彻于治疗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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